附件  

滨州医学院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部门、单位、学院名称（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评价内容
	评分标准

	1.组织与决策

（10分）

	1.有明确的资产管理分管领导和专（兼）职资产管理人员（2分）。未明确的，每项扣1分。

2.将专（兼）职资产管理员的管理绩效评价纳入年度工作评价中，评价结果与个人评优和年度绩效奖励挂钩。（4分）。未纳入的，每项扣2分。
3.涉及大型仪器设备、大宗物资、特定用途资产等购建、出租与处置等事项需经集体决策，并形成会议纪要。

（4分）无会议纪要的，每项扣1分。

	2.资产配置

（20分）
	1.严格执行“无预算不采购”（4分）。未纳入预算管理的，每项扣1分。

2.强化采购需求管理，确保采购需求规范、完整（5分）。不规范不完整的，每项扣1分。

3.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及时签订采购合同（4分）。采购合同签订不及时的，每项扣1分。
4.按照标准配备办公设备、办公家具（3分）。超标准配置资产的，每项扣1分。
5.大型仪器设备购置有专家论证，并存档（4分）。无专家论证材料的，每项扣1分。

	3.资产使用

（40分）
	1.固定资产系统数据信息准确、完整（6分）。未及时调整或数据不准确的，每项扣1分。

2.资产充分利用，无资产闲置情况（6分）。存在闲置资产的，普通设备每台（件）扣1分，大型仪器设备每台（件）扣2分。

3.资产维护维修及时，完好率高并有维保记录（4分）。维保记录不完整的，每项扣1分。

4.建立低值易耗品出入库记录，规范实验耗材管理（2分）。管理不规范或没有出入库记录的，每项扣0.5分。

5.规范管理资产出租出借行为（4分）。未经审批私自将资产出租出借的，每项扣2分。

6.严格执行学校公用房屋使用要求（6分）。未经批准或备案擅自改变房屋结构、用途的，每项扣2分。

7.保证大型仪器设备有效利用，及时做好使用记录（6分）。使用机时不达标或操作规程、使用记录缺失的，每项扣1分。

8.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共用充分（6分）。未按要求纳入共享平台的，每台（套）扣2分。

备注：无大型仪器设备的单位7、8项不扣分。

	4.资产验收

（10分）
	1.按规定及时开展验收（5分）。无正当理由未能如期验收或验收程序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2.验收资料存档并保存完整（5分）。验收资料缺失的，每项扣1分。

	5.资产处置

（10分）
	1.待报废资产应保持整体相对完整（5分）。整体或贵重部件无故缺失的，每项扣1分。

2.申请处置资产达到报废标准（5分）。未达到标准的，每台（套）扣1分。

	6.资产清查

（10分）
	1.按规定时间提交资产清查报告等相关材料（2分）。提交不及时或材料不完整的，扣2分。

2.资产清查数据真实、准确（2分）。数据不真实的，每项扣1分。

3.资产管理规范，账实相符（6分）。资产标签缺失或更新不及时的，每项扣1分。

	加分项

（10分）
	1.理论研究：年度在核心期刊发表与资产管理相关的学术论文或主持厅局级及以上资产管理相关科研项目的，每篇（项）加2分。

2.改革创新：经学校确认的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资产管理实践典型案例的，每项加2分。

3.资产高效利用：大型仪器开放共享服务收入较上年增长的，每增长5万元，加1分。

备注：加分项需提供支撑材料，最高加10分。

	减分项

（10分）
	1.在巡视、巡察、审计和监督检查中发现资产管理突出问题的，每项减5分，最高减10分。

2.存在盘亏或非正常损坏资产的，每台（套）减5分，最高减10分。


